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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就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4月 25日會議 

提交有關 

《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設的監護制度》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正常情況下，父母是兒童的合法監護人，當子女踏入 18歲後，理論上毋需要監護人的角色。

可是，對於我們嚴重智障的成年子女來說，18歲的分水嶺不是他們獨立自主的起點，而是被

法律界定他們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開始，需有人成為他們的合法監護人，為他們

處理個人生活或財產管理事務。 

 

據「家長會」理解，現有的監護令申請手續繁複及需時，還要以逐項需要來申請，更甚是監

護令有期限，令家長感到煩擾。家長舉出很多例子如成年智障子女因沒法自主作出醫療決

定，而一些醫護人員又不清楚監護令的安排，令疾病延誤治理。又或者代子女向保險公司申

領索償，但監護委員會不接納此為申請理由，最終家長以宣誓紙代替監護令。 

 

家長一直關心自己離世後，子女的照顧會是怎樣，香港有法例保障未成年人的父或母，可委

任任何人於其去世後充當該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但成年智障子女的父母可否在有生之年為他

們安排監護權呢？ 

 

有些地方實行的監護權是永久性，由法庭來審批。美國的監護權分開多項事務，有住宿、教

育、醫療和財務等，法庭可因當事人的需要來審批。「家長會」認為現時監護委員會的職能

主要賦予醫療決定權，忽略其他個人的生活事務。至於財產管理權每月最高只有港幣 12,500

元，此舉將影響子女接受較昂貴的醫療服務。 

 

 

就以上問題，家長會建議： 

 

1) 檢討監護委員會職能； 

2) 非緊急醫療事項可作永久授權； 

3) 監護令權力擴展至可處理不動產、證劵及香港以外財產。 

 

 


